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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06     证券简称：南方建材    公告编号：2012-19 

 

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、否决或变更提案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1、召开时间：2012 年 4月 20日上午 9：00。 

2、召开地点：长沙市五一大道 235号湘域中央 1号楼南方建

材 428会议室。 

3、召开方式：现场记名投票。 

4、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。 

5、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袁仁军先生。 

6、股权登记日：2012年 4月 16日。 

7、出席情况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（含代理人）共计 3人，

代表股份 197,602,901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.77%。 

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

二、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1、审议《公司 201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97,602,901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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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权数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；弃权 0股。 

表决结果：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 

2、审议《公司 201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97,602,901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数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；弃权 0股。 

表决结果：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 

3、审议《公司 201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2年度财务预算

报告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97,602,901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数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；弃权 0股。 

表决结果：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 

4、审议《公司 2011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年度报告摘要》（详见

2012 年 3 月 30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《上海证券报》

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2-14公告）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97,602,901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数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；弃权 0股。 

表决结果：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 

5、审议《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

案》 

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，公司（母公司）2011

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43,541,825.05 元，年初未分配利润为

11,370,719.66 元，提取盈余公积 4,354,182.51 元后，截至 2011 

年 12 月 31 日，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0,558,362.20

元。 

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，201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

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97,602,901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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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权数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；弃权 0股。 

表决结果：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 

6、审议《关于公司 2012年度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（详

见 2012年 3月 30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《上海证券报》

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2-13公告）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97,602,901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数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；弃权 0股。 

表决结果：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 

7、审议《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

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97,602,901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数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；弃权 0股。 

表决结果：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 

8、审议《关于长沙市芙蓉中路 11号南方明珠国际大酒店资产

处置中资产评估相关事项的议案》 

鉴于长沙市芙蓉中路 11号南方明珠国际大酒店资产原评估有

效期（评估有效期一年，即自评估基准日 2010年 12月 31日起，

至 2011年 12 月 30日止）已到期，为进一步推进该资产的处置，

公司拟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该资产进行重新

评估，评估基准日为 2012年 2月 29日。评估完成后，以不低于新

评估值的价格按国有资产处置的有关规定转让该资产。股东大会同

意授权董事会办理与该项资产处置有关的全部事项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97,602,901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数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；弃权 0股。 

表决结果：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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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

本次股东大会上，独立董事黄政云先生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

向股东大会提交了《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1年度述

职报告》，该报告对 2011年度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情况、对

公司重大事项发表意见情况、日常工作及专业委员会履职情况进行

了汇报。 

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.律师事务所名称：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。 

2.律师姓名： 唐建平、李杏红 

3.结论性意见：公司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；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

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；公司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

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： 

1、公司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

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0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


